
赣教高办函〔2025〕3号 

 

各普通本科高校： 

根据《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开展2025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

训练计划立项和结题验收工作的通知》《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管理办法》等文件要求，为进一步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现就2025年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以下简称“国

创计划”）立项和结题验收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立项事宜 

（一）重点支持项目。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

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鼓励引导大学生

围绕基础学科以及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等关键领

域开展创新实践，设立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重点支持项

目。重点支持项目本着“有限领域、有限规模、有限目标”的

原则，支持具有一定创新性的基础理论研究项目和有针对性的

应用研究项目持续深化研究和实践，鼓励开展新兴边缘学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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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和跨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研究团队要有效利用高校和社会

现有的重点实验室、协同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国际科技

合作基地、大学科技园、技术中心、技术转移中心、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等研究平台所拥有的一流学科和科研资源，积极开展

前沿性科学研究、颠覆性原创性技术创新、实质性创业实践。 

根据教育部通知要求，重点支持领域项目推荐数额不超过

上一年度“国创计划”国家级立项项目总数的2%。在确保质量

和保障条件到位的前提下，南昌大学可推荐重点支持领域项目6

项，硕士学位授予权高校每校可推荐2项，其他本科高校每校可

推荐1项。省教育厅将组织专家评审推荐。重点支持领域项目

支持经费原则上不低于同类型其他“国创计划”项目支持经费

的2倍。 

（二）其他项目。重点支持领域外的项目类型、类别、立

项以及各类项目经费等相关要求，参照《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计划管理办法》（教高函〔2019〕13号）执行，鼓励

“国创计划”项目团队积极参与“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和产学

合作创新创业联合基金项目申报。 

二、结题验收事宜 

（一）结题范围。2025年结题的“国创计划”项目。 

（二）结题验收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项目所在高校需组织评审专家对项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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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理论意义、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等进行评价，坚持分类评

价、绩效评价和过程评价相结合，确保客观真实、全面系统、

科学规范。 

2.强化成果总结。项目所在高校需对项目结题所产生的论

文、专利、获奖、著作权、研究报告、商业计划书、开发的软

件或设备、创业实体等相关成果做好梳理总结，以一定方式进

行展示、交流和推广。 

3.优化项目管理。项目所在高校对未通过验收和中止研究

的项目，要做好情况分析，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持续优

化完善国创项目的管理体系和保障支持。 

三、材料报送 

（一）网上申报 

各高校要对申报项目预先进行校内评审、公示并择优排序,

并组织学生登录“江西省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平台”（网址：http:

//jxdc.jxedu.gov.cn）进行项目申报。 

（二）结题验收 

高校管理员登录省级平台完成2025年项目结题验收（网址：

http://jxdc.jxedu.gov.cn）。在完成立项和结题验收工作

后，分别正式行文报送我处（盖校章，无需提交纸质材料），

同时提交2025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立项情况数据统计表

和结题验收情况数据统计表。 

http://jxdc.jxedu.gov.cn/
http://jxdc.jxedu.gov.cn/
http://jxdc.jxedu.gov.cn/


mailto:c543572951@163.com%EF%BC%9B%E9%AB%98%E7%AD%89%E6%95%99%E8%82%B2%E5%A4%84
mailto:c543572951@163.com%EF%BC%9B%E9%AB%98%E7%AD%89%E6%95%99%E8%82%B2%E5%A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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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序号 高  校  名  称 重点项目 一般项目 

1 南昌大学 110 110 

2 江西师范大学 50 90 

3 江西农业大学 35 70 

4 江西财经大学 50 70 

5 华东交通大学 55 70 

6 东华理工大学 30 80 

7 江西理工大学 50 90 

8 南昌航空大学 30 60 

9 井冈山大学 30 50 

10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40 80 

11 江西中医药大学 55 100 

12 景德镇陶瓷大学 50 70 

13 赣南师范大学 25 70 

14 赣南医科大学 20 50 

15 宜春学院 16 35 

16 上饶师范学院 25 40 

17 九江学院 30 40 

18 南昌工程学院 20 40 

19 江西科技学院 20 50 

20 南昌理工学院 15 40 

21 江西警察学院 13 32 

22 新余学院 15 40 

23 江西服装学院 10 20 

24 南昌工学院 10 40 

25 南昌师范学院 12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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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高  校  名  称 重点项目 一般项目 

26 萍乡学院 22 40 

27 景德镇学院 29 33 

28 江西工程学院 15 40 

29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5 20 

30 豫章师范学院 15 30 

31 南昌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1 20 

32 南昌大学共青学院 1 20 

33 江西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1 10 

34 江西农业大学南昌商学院 1 16 

35 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学院 1 10 

36 南昌交通学院 5 30 

37 赣东学院 5 30 

38 赣南科技学院 5 34 

39 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 1 20 

40 南昌应用技术师范学院 2 30 

41 南昌医学院 2 15 

42 赣南师范大学科技学院 1 10 

43 江西飞行学院 1 10 

合计 929 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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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高校名称：（学校公章）      填报人：（必填）       联系电话：（必填） 

级别 项目类型 

立项项目数 参与学生人数 支持经费（万元） 

重点支持

领域 

立项项目

总数 

重点支持领域 

参与人数 

参与学生

总数 

重点支持领域 

支持经费 

支持经费

总数 

国家级 

创新训练       

创业训练       

创业实践       

合  计       

省  级 

创新训练       

创业训练       

创业实践       

合  计       

校  级 

创新训练       

创业训练       

创业实践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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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高校名称：（学校公章）       填报人： （必填）      联系电话：（必填） 

级别 项目类型 

通过结题验收数 未通过验收数 中止研究数 

重点支持 

领域 

项目 

总数 

重点支持 

领域 

项目 

总数 

重点支持 

领域 

项目 

总数 

国家级 

创新训练       

创业训练       

创业实践       

合  计       

省  级 

创新训练       

创业训练       

创业实践       

合  计       

校  级 

创新训练       

创业训练       

创业实践       

合  计       

 




